附件3：

江苏省博士研究生学术论坛项目实施与管理办法

第一条  江苏省博士研究生学术论坛是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平台，是“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加强和规范论坛的实施与管理，保证论坛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论坛宗旨：为我省研究生拓宽科学视野，交流学术思想，启迪研究智慧，提高创新能力提供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
第三条  论坛主题：登高望远，百川汇海，求是求新。
第四条  论坛内容：
（一）以专题报告、学术讲座、论文交流和研讨为主要形式，就本学科领域及其相关领域发展前沿热点和有关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广泛的、自由的学术交流；

（二）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作专题学术报告、邀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及其导师介绍博士生培养及治学经验；

（三）邀请相关产业、企业的管理或技术专家围绕产业、企业发展战略及其对科技、人才的需求作专题报告。
第五条  参加对象：每个专题论坛主要面向本学科及相关学科博士研究生，吸收优秀硕士研究生参加。同时，可邀请省外高校、科研单位相关学科博士研究生（含优秀硕士研究生）参加。

第6条   论坛的组织：

（一）江苏省博士研究生学术论坛由江苏省学位委员会、省教育厅主办，有关研究生培养单位承办，相关单位协办。

（二）论坛按一级学科或更宽口径分专题组织，每年举办3-5个专题论坛，同领域的论坛每两年举行一次；论坛会期一般为2-3天，期间可安排与论坛专题相关的考察、参观或研究生联谊活动。
（三）每个专题论坛设立论坛组织委员会，成员由主办方、承办方、协办方主管领导、本单位及相关参加单位研究生管理部门负责人、院（系）及学科负责人组成，负责论坛举办工作的组织协调。组委会下设学术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由省内外相关学科同行专家组成，负责论文的遴选、评审及博士生论文报告的点评工作；执行委员会由承办单位研究生管理部门、院（系）及学科同志和博士研究生组成，负责参加论坛人员的接待、论坛期间各种报告会、讲座、研讨会和参观联谊活动的组织及论文汇编等各项工作。要积极发挥研究生在论坛组织活动中的主体作用，提供实践锻炼机会。

（四）论坛组委会可印制、颁发博士研究生学术论坛“优秀论文证书”和“入选论文证书”。
（五）论坛组织活动经费主要由各承办单位筹集，省教育厅予以适当补助。补助经费的使用范围为：正式参加论坛的校外博士研究生的食宿费、会议资料费、优秀论文奖励、著名学者评阅论文及讲课酬金等。
（六）论坛应尽可能吸收有关产学研合作培养研究生单位参与，可接受企业和社会有关方面的资助和捐赠。产学研合作单位和捐助单位可以与高校联合承办或协办有关专题论坛，以捐助资金为论坛活动经费主要来源的，经主办方审核同意可冠以捐赠方名称。

第七条  承办单位的申报与确定：每年度的各专题论坛承办由相关单位提出申请，主办方组织有关专家遴选确定并公布。申请承办单位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申请承办单位为博士研究生培养单位，研究生培养管理工作水平较高，牵头承办学科为博士学位授权学科，学科学术水平和研究生培养质量较高，在国内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影响；

（二）论坛组织方案严密、科学，可操作性强；

（三）承办单位能够在人力、财力、物力上提供必要的支持，保证论坛各项活动的开展；

（四）申请举办社会科学类的论坛，须得到学校党委批准，并由学校党委委派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组委会进行管理；
（五）申请承办单位须填写并向省教育厅研究生处（省学位办）提交《江苏省博士研究生学术论坛承办申请表》。

第八条  论坛宣传工作：

（一）论坛组委会应在本单位网站建立专题网页，及时发布论坛信息，做好论坛宣传工作，专题网页必须链接到江苏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网站及其他相关网站。

（二）论坛组委会应提前两个月以上时间征集论坛学术论文，并做好博士论坛入选论文、优秀论文评选工作。

（三）论坛使用统一坛标（通过江苏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网站发布），供论坛组织者在论坛宣传、会场、论文集、会议手册等方面使用。

（四）论坛主会场主席台背景应按统一要求布置：背景为蓝底色，上方横标为“××××年江苏省博士研究生学术论坛”，横标下方为论坛专题名称（如：×××专题），背景中央为论坛坛标，背景下方为主办单位（省学位委员会、省教育厅）、承办单位（及协办单位）名称。

第九条  论坛总结：论坛组委会须在论坛活动结束一个月内向省教育厅研究生处（省学位办）提交论坛总结材料，包括：

（一）论坛总结一份，含论坛概况、取得成效、各方反映、意见建议等；
（二）研究生论文报告集一册；
（三）论坛活动相关图片、会议资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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